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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管理的认知与实践(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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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重大危险源定义、相关概念辨识及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管理要求的探讨，指出

发电企业的重大危险源主要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可燃气体、有毒危险品等，应针对这些重大危险源

的特点，处理好与传统安全管理、专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关系，按照国家行政部门的要求认真实施重

大危险源的管理工作，并介绍了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管理程序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管理实践 

   《安全生产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定义了重大危险源，其中第33条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的

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2005-03-25，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安监部门做好重大危险源的

普查登记，各发电集团也都先后就重大危险源的管理下发了相应的管理标准和规定。作为发电集团的

基层单位，发电厂如何有效落实重大危险源管理规定，使重大危险源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

化，是一个十分重要和现实的课题。 

 

1  重大危险源的定义 

 

    重大危险源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1) 国际公约中，1993年6月第80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对重大危害

设施(国内通常称之为重大危险源)的定义为：不论长期地或临时地加工、生产、处理、搬运、使用或

储存数量超过临界量的一种或多种危险物质，或多类危险物质的设施(不包括核设施、军事设施以及

设施现场之外的非管道的运输)。 

    (2) 国家标准中，《重大危险源辨识》(GBl8218-2000)对重大危险源的定义则是：长期地或临

时地生产、加工、搬运、使用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单元指

1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或同属1个工厂的且边缘距离小于500 m的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

或场所。 

    (3) 行政法规中，2002-03-15实施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0条：“本条例所称重大

危险源，是指生产、运输、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

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4) 国家法律中，2002-11-01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6条规定：重大危险

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

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是国家建立重大危险源控制系统的基础，是人类对重大危险源系统研

究的标志性成果。《重大危险源辨识》是我国对重大危险源做出的标准定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是指向明确的专门行政管理法规，但重大危险源不仅仅指向危险化学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和国家标准中的定义一脉相承，但法律效力更高。 

 

2  几个相关概念的识别 

 

2.1  危险源和重大危险源 

    不少发电企业同时进行或已进行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贯标中同时存在危险源辨

识、风险评价等要求。虽然从形式上，重大危险源和危险源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实践中，它们也在一

定范围内通用，但在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环境下仍有明显的差别。 

    对贯标企业而言，危险源的规范定义见之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规范》(GB/T 28001-2

001)，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

态”。由此可见，这里危险源定位于“根源和状态”，不仅包括场所和设施，还包括人的行为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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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定位于“场所和设施”。危险源和重大危险源的主要区别是： 

    (1) 事故危害和风险层度上的差别； 

    (2) 对象和目标的差别：重大危险源管理不仅考虑现场人员安全，更要考虑社会公众和环境安全

以及国家行政管理要求，而贯标中危险源管理侧重于控制组织员工的职业健康风险； 

    (3) 管理内在要求不同：重大危险源管理以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应急预案为管理脉

络，而贯标旨在使一个组织能够控制风险并改进绩效；  

    (4) 管理要求程度上的差别：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是《安全生产法》的明确要求，必须执行，而贯

标属于企业自主行为。 

2.2  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缺陷)，且这

种状态会直接导致重大事故的发生。1995年原劳动部颁布了《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对重大事故

隐患的评估、组织管理、整改等要求作了具体规定。 

    重大危险源是指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可造成重大人员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

的、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场所和设施。一般来说，重大危险源可能存在事故隐

患，也可能不存在事故隐患。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是事前过程，主要目标就是避免触发因素的出现(或

使其受控)。如果将重大危险源的管理等同于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则显然是滞后或是失败的。两者的

主要区别： 

    (1) 对象差别：重大事故隐患不仅仅指向场所和设施； 

    (2) 状态差别：重大危险源在触发因素的作用下才转化为危险状态，而重大事故隐患本身就是

“危险状态”； 

    (3) 评估分级和治理方式不同。 

 

3  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的管理实践 

 

3.1  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管理要求 

3.1.1  必须针对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的特点 

    发电企业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的特点，即点多面广。根据国务院安监管协调字

[2004]56号文《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的规定，发电

企业的重大危险源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可燃气体、有毒危险品等。因此，对发电企业而言，无论

是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估、监控，还是应急计划的制定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3.1.2  处理好与传统安全管理、专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关系 

    多年来，由于电力企业特定的体制背景和电力生产特点等因素，发电企业安全管理自成一体。在

发电企业内部，安全管理目标、体系和运行机制都约定俗成。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是法律的强制性要

求，发电企业必须执行，其管理要求势必对原运行管理机制产生影响，尤其在管理职责和管理界面

上。因此，发电企业应当清晰识别，在有效融合的前提下实现管理目标。 

    作为发电企业的重大危险源，如锅炉设备，在长期生产管理实践中，无论设备技术、运行和维修

还是管理规范都达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虽然对发电厂锅炉设备的管理已非重大危险源管理职能所

能覆盖，但却不能想当然地将其排除在重大危险源的管理之外，因为专业管理是危险源管理基础，但

不能替代危险源管理。 

3.1.3  必须符合国家行政部门的各项要求 

    考察重大危险源管理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公共安全的追求。国务院相关规定对企业重大危险源

数据库的建立和定期上报等提出了明确要求。重大危险源的管理不单是企业的内部管理，必须符合国

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3.2  重大危险源的管理程序 

   《安全生产法》第33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

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这为重大危

险源管理内容和管理程序的确定提供了直接依据，即重大危险源的管理应当按照辨识建档上报——定

期检测评估(过程监控)——隐患治理——应急预案的制定(包括培训和演习等)来进行。 

3.2.1  辨识 

    辨识是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管理的第一步，其主要依据为《安全生产法》、《重大危险源辨

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发电集团的有关规

定。发电企业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工作可以由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牵头组织，但必须有生产技术部门人员

参与。 

3.2.2  建档 

    重大危险源建档内容不仅仅是建立重大危险源的目录，还应当包括：重大危险源申报目录和备案



情况、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和相关材料、重大危险源年度自查记录、重大危险源的缺陷和事故隐患的

治理、重大危险源的应急预案和告知情况等。 

    重大危险源目录可以分级编制，即分为国家规定重大危险源目录和公司规定的重大危险源目录。

重大危险源目录包括：类别、名称及场所、确认标准(国家规定的临界值和危害性质)、时间、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等。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文件应当追寻整个管理流程需要，是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果的直接证

明文件。 

3.2.3  上报 

    国家规定的重大危险源应当上报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报和备案应经过厂长或授权人的批准。重

大危险源申报目录和备案情况主要包括：申报依据、备案单位和申报表。上报内容主要是重大危险源

的基本情况，还应当包括评估报告、应急预案、政策和技术条件变化下重大危险源的新设和注销等。 

3.2.4  检测评估 

    这是重大危险源管理的重点。发电企业对列入重大危险源管理的重要设备、设施及其生产过程中

的工艺参数、危险物质要进行定期检测，至少每2年1次。当发电企业专业管理项目规定的检测周期少

于2年时，应当执行专业管理的检测周期要求。安全评估应当由注册安全评价人员或注册安全工程师

主持进行，或者委托具备安全评价资格的评价机构进行。 

3.2.5  过程监控 

    对发电企业而言，仅仅依靠定期检测评估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和“两票三制”、设备缺陷管理等

紧密相连的日常管理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对重大危险源实行特殊标识制度。重大危险源标识牌的主

要内容包括：重大危险源的级别、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监控周期和方式、监控内容或指标。监控方式

和监控内容的确定应经过安全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论证，它以重大危险源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能够实现

并有安全保障为前提。 

3.2.6  隐患治理 

    对定期评估或过程监控中发现的重大危险源的隐患，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处理，所制定的危险

源治理措施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主管部门下发的各项专业技术要求和安全管理要求。在重大危险源治

理措施实施过程中，安全管理部门和人员应实行特别监督制度，突出到场监督和治理的时间要求。 

3.2.7  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重大危险源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由于自然、技术或人为等原因，使事故或灾

害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时候，为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后果所制定的一整套行动方案。 

    应急预案应当根据重大危险源逐项建立。现场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应急救援机构及其

职责；危险辨识与评价；报警系统；应急设备与设施；应急能力评价与资源；事故应急程序与行动方

案；保护措施程序；事故后的恢复程序；培训与演练等。应急预案制定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与反事故安

全技术措施、事故演习预案的联系和区别。应急预案的制定应当履行必要的批准、上报手续并按规定

进行定期演练。 

3.2.8  告知义务 

    在目前发电企业生产过程中，有大量外包工程和劳务，对参与这些项目的外来人员，接触到重大

危险源是不可避免的，而对该部分从业人员的应急措施告知义务却往往被疏忽，所以在此特别予以强

调。企业安全管理部门或重大危险源责任部门应有外委劳务人员接收告知的签名存档。 

                       (收稿日期：20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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